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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政府建设是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

重要举措之一。 本文利用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并测算城市层面数字政府建设水平, 基于 2007—
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 实证检验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

究结果表明: 数字政府建设对辖区内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 并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

验后仍然成立。 机制分析表明, 数字政府建设主要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和强

化环境规制实施三个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异质性分析发现, 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的促进效应在大规模企业、 重污染企业、 位于东部地区的企业以及高知识产权保护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明

显。 本文的研究为从政府数字化角度驱动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经验证据, 为进一步推动数字化绿色

化协同转型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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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提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建设美丽中国。 绿色技术创新

是把技术创新与生态系统融合起来, 能够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减少环境污染, 是推动发展方式绿色转

型的核心动力引擎。
近年来, 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日益活跃, 绿色专利授权数量呈逐步上升趋势, 但是专利质量与国

际先进水平相比存在差距, 并且大部分绿色创新产出来自高校等公共科研机构, 企业产出数量则相对较

少[1] , 许多企业仍然面临绿色技术创新动力不足和能力不够的现实困境。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 一

方面, 绿色创新存在公共知识和环境保护的 “双重外部性” 特征, 其私人报酬低于社会报酬, 抑制了企

业开展绿色创新的内生动力[2] ; 另一方面, 绿色创新过程所具有的高风险性和高复杂性又对资金、 人才

等各类要素配置提出了更高要求, 企业往往由于能力限制难以实现重大突破[3] 。 因此, 完全依靠企业自

身难以达到绿色创新的社会最优水平, 需要政府的推动。 在此背景下, 如何有效支持和驱动企业开展绿

色创新活动, 充分发挥企业绿色创新实践主体作用, 成为美丽中国建设进程中的重点议题。
与此同时, 随着大数据、 人工智能、 云计算的迭代发展, 新一代数字技术逐渐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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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领域和全过程, 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的重要战略选择。 作为绿色发

展的主导部门, 各级政府也正在推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服务, 加快政府部门数字化。 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在中央层面提出 “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2022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 《国务院关于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 (国发 〔2022〕 14 号) 将 “加强数字政府建设” 定位为 “建设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工程”。 数字政府建设结合技术创新与治理创新共同赋能微观市场主体, 为企

业绿色创新活动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从技术扩散维度看, 数字政府建设带动相关数字化投资增加, 无

论是数字基站、 大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 还是 “一网通办” 平台、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等基础服务, 均能

助力企业将数字技术与传统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4] , 为企业绿色创新奠定技术基础。
从治理变革维度看, 数字政府建设使数据成为连接政府、 市场和社会的重要载体, 塑造良好的数字生态,
多元主体在协同创新中合力优化当前的管理制度、 规则和流程[5] , 从而极大提高政府服务质量和效率,
为企业绿色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 数字政府建设也可能对企业绿色创新活动产生一

些不利影响。 一方面, 政府对企业核心数据的采集和运用程度把握不准, 可能导致数据滥用、 信息轰炸、
数字鸿沟等一系列问题[6] , 进而加深了企业对数据安全隐患与监管尺度失当的顾虑。 另一方面, 现阶段

数字政府建设中的政策 “碎片化” 特征明显, 企业需要适应各部门新的数字化治理要求, 这可能带来额

外的合规成本, 分散其在绿色技术创新上的资源投入。 总体来看, 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影响存在着两面性, 两者的净效应迫切需要理论明晰和实证验证。
为回答上述问题, 本文在利用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文本分析并测算城市层面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基础

上, 基于 2007—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数据, 分析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及

其作用机制。 与现有研究相比,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是:
第一, 将数字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延伸到政府部门。 现有文献在讨论数字化能否促进绿色发展这一

问题中, 大多从私营部门内部数字化转型的视角进行讨论, 忽略了政府部门的数字化变革, 且未考虑这

种数字化变革带来的现实问题。 为此, 本文从不同视角辨析了政府部门数字化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

的复杂关系, 并验证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拓展了数字化与绿色化

协同发展的研究框架, 为更好地支持企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新视角。
第二, 利用政府工作报告文本分析更加准确地刻画了各地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效果。 现有研究多从

公共数据开放、 成立大数据局、 “信息惠民” 试点等特定政策或具体技术应用形式度量数字政府建设, 这

些指标存在着数据年份不连续、 数据颗粒度不精细等问题, 难以全面系统地表征数字政府建设程度。 本

文采用的方法有利于更准确地评估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贡献和影响。
第三, 系统地考察了数字政府建设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机制。 现有研究在微观企业层面探究数

字政府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内在机制时大多从融资约束、 交易成本等角度进行分析, 忽视了数据对企

业决策和政府治理的赋能作用, 相关作用机制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本文结合数字政府建设的特点, 论证

了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和强化环境规制实施三方面作用机制, 为更好地结合 “有

效市场” 和 “有为政府”, 推动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 文献综述

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关于数字政府建设对经济社会影响的研究, 另一类是关

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因素的研究。
(一) 数字政府建设的经济社会影响

中国的数字政府建设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 “三金工程”, 经历了从政府信息化到电子政务再

到数字政府的时代转变。 在社会治理方面, 基于公共管理理论, 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推动了不同层级

和部门之间的业务协作, 实现了更高效的治理[7] ; 利用大数据技术辅助政府决策, 提升监管精细化水平,
实现了更科学的治理[8] 。 在经济发展方面, 已有文献从政府与市场互动的视角出发, 提出数字政府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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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基础设施、 营商环境等关键资源的持续优化, 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9] 和创业活力[10] 。 在企业服务

方面, 通过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平台缩小了政企之间的信息差[11] , 并且优化办事流程, 加大公共服务供

给力度, 能够降低企业非生产性成本[12] 、 提高投资效率[13] 、 激励技术创新[8] , 最终提升企业价值和生产

率[14] 。 在环境保护方面, 数字政府建设深化了环境监测体系[15] , 减少传统环境规制政策实施过程的不当

干预, 强调多元主体协同监督, 进而促进企业污染减排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16] 。
(二)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因素

绿色技术创新是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 现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 第一类研究基于资源

基础理论, 认为企业内部的组织要素是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重要资源基础。 这类文献大多在绿色导

向和绿色能力层面, 从高管特征[17] 、 融资约束[2] 等角度研究了企业环境认知过程以及动态能力建设对绿

色技术创新的引导性驱动作用。 第二类研究聚焦于制度经济学视域下政府外部政策干预的效果评估。 大

部分研究认为新环保法实施[18] 、 环境权益交易[19] 、 绿色信贷[20] 等环境规制制度和绿色产业政策对企业

绿色技术创新产生了正向驱动效应。 但也有研究指出, 不同类型的政策措施对绿色创新具有异质性影响,
并且一些传统的干预措施会导致政府失灵, 产生创新 “挤出” 效应[21] 。

综合来看, 既有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但是直接研究数字政府与绿色创新的成果仍

然较少, 且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第一, 部分学者从宏观角度出发研究数字政府建设的绿色创新效应, 如

伦晓波和刘颜 (2022) 使用跨国数据揭示了 “数字政府—数字经济—绿色技术创新” 的传递路径[22] , 但

他们未从更微观的视角解释企业这一市场主体的绿色创新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第二, 部分文献多使

用特定政策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代理变量, 如操小娟和张诗嘉 (2024) 使用 “互联网+政务服务” 试点政

策分析其带来的环境影响[16] , 但缺乏对数字政府建设的整体刻画; 第三, 现有文献基于正向促进的潜在

假定[15] , 没有考虑数字化过程中带来的新的挑战及解决方案。 这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创新和探索的空间。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制度理论认为, 制度环境能够塑造企业行为, 企业需要根据所处的制度环境调整自身战略以获得合

法性和组织发展的资源[23] 。 企业及金融部门数字化与政府部门数字化在目标与功能上存在本质差异, 前

者多侧重于个体层面的盈利和价值创造, 属于微观层面的自我变革[24] 。 而数字政府建设的独特之处就在

于它融合了技术与制度因素, 是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革新, 并借助信息技术和数字平台, 重塑政府、 市场

和社会之间关系, 推动政府数字治理流程优化和模式创新, 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新的实践路径。
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有三方面直接影响。 首先, 数字技术嵌入政府治理服务过程中,

有助于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8] 。 政府借助大数据分析、 区块链管理等方式实现简政放权和职能优化,
提高政务服务的效能、 透明度和响应速度[9] , 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其次, 数字政

府建设可以构建政府机构与社会公众、 科研院所、 生产厂商等多元主体合作的数字生态系统。 多元主体

在协同合作中实现数据、 知识、 业务等相互融合, 不仅能够提高技术研发效率、 降低研发风险, 还可以

加速绿色技术成果的实际应用和扩散[16] , 激励企业持续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最后, 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有

效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政府依托数字技术整合和分析市场动态, 及时校正市场失灵现象, 引导各类要素

流向绿色环保和高效创新领域, 避免了有限资源的错配与浪费, 提升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的意愿。 因

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数字政府建设能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二) 数字政府建设影响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机制分析

1.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是指企业为遵守政府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而产生的成本, 是市场主体面临的刚性外

部约束。 制度性交易成本种类多、 弹性大, 不仅浪费企业有限的创新资源, 还可能使企业贻误宝贵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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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机遇。 因此,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对减轻企业负担、 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具有重要的积极作

用[25] 。 数字政府建设所具有的服务性、 精准性、 效率性、 协调性、 公开性等特点优化了政府治理服务效

能, 为降低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供了可能。 第一, 数字政府建设推动了政府各层级、 各部门之

间的互联互通和业务共享。 各地政府利用 “互联网+政务” 建立起跨地区、 跨部门的高效办事网络, 推动

“最多跑一次” “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 等模式不断创新[4] , 提高审批、 备案等政务服务效率, 节省企

业办事的行政成本, 使企业可以将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绿色创新活动中。 第二, 数字政府建设提高了政

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实现了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 政府部门利用数字技术收集企业需求, 以大数据

为基础辅助决策, 提高政策精准性, 从而降低市场主体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主动对接企业需求, 降

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所面临的外部风险。 第三, 数字政府建设强化了信息公开和公众监督机制。 通过完

善规范化行政事项运行流程, 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 压缩官员自由裁量权的空间, 有效减少由腐败官员

抽租活动带来的寻租成本, 抑制了企业家用 “寻租战略” 替代 “创新战略” 的策略性机会主义行为[26] 。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数字政府建设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2. 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

数据要素时代企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数据信息挑战, 可决策性信息资源获取能力限制和低效率配置

流通机制是制约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绿色技术创新兼具创新与环保属性, 既需要整合技术信息, 又需

要统筹环境信息, 涉及多学科信息的交叉融合, 对企业的信息环境提出了较高要求。 数字政府建设有利

于增强企业挖掘、 处理、 分析和流通数据信息的能力, 缓解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一方面,
从企业内部来看, 传统的企业结构中, 信息在各部门之间分割导致信息利用效率不高。 政府数字化与企

业数字化存在着共同 “技术区间”, 数字政府建设的 “技术外溢” 引领企业逐渐从原有的经验决策向依赖

数据分析的科学决策转型, 企业能够在学习数字政府建设的成功经验中实现业务与数字技术的融合[27] ,
实现信息集成化、 平台化和共享化, 确保信息准确实时传递。 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决策效率与质量, 达到现有

绿色创新资源价值最大化; 还有助于促进企业内部跨部门协同合作, 进一步推动绿色创新项目的转化和落

地。 另一方面, 从企业外部来看, 数字政府建设打造了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平台, 这些平台提供了涉及各领域

的海量数据, 通过集中分析将其转化为标准化和结构化的价值信息, 降低企业获取信息的成本, 优化企业外

部信息环境[16] 。 企业能够在短时间内捕获有价值的信息, 进而提高绿色创新决策的科学性, 避免绿色创新

的盲目性[28] 。 此外, 数字政府建设有利于实现政策信息精准推送至企业, 缓解政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从而使企业能够按照政策导向灵活调整绿色创新策略。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 数字政府建设通过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3. 强化环境规制实施

环境规制政策是政府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政策手段之一, 可分为惩戒型环境规制与激励型环境规

制[29] 。 波特假说认为适当有效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企业进行创新并提高生产力。 现有的环境规制制度在

实施过程中存在着监测数据失真、 执法人员不足、 激励效果不佳、 整改标准不统一等问题, 对企业环保

监督的及时性与有效性相对不足[15] 。 数字政府建设将数字技术应用于生态环境保护领域, 提升政府对企

业环境保护事前激励、 事中监测和事后监管能力, 有效强化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 具体来看, 第一, 数

字政府建设使得政府部门运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数字化环境监测网络, 扩大环境监测覆盖面,
完善重点排污单位的污染排放自动监测报告机制, 提高环境执法效率, 这将增加企业的排污成本, 倒逼

企业投入人力、 物力和财力进行绿色创新[21] 。 第二, 数字技术有助于政府更好地发挥 “扶持之手” 的作

用, 推动政府环保补贴、 绿色信贷等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 提高激励政策的科学性、 及时性、 可达

性[4] , 提升企业绿色创新能力。 第三, 数字政府建设能够丰富政府、 公民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协同治理渠道,
增强非正式环境规制背景下多方利益相关者协同监督和公共决策能力, 有利于企业将感知到的非正式制度下

的环境治理压力转化为革新动力, 持续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 因此,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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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4: 数字政府建设通过强化环境规制实施进而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四、 实证设计

(一)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07—2023 年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 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

据服务平台 (CNRDS), 其他企业层面的数据来源于深圳希施玛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经济金融研究数据

库 (CSMAR) 和万得 (Wind) 数据库; 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根据现有文献的通常做法, 对样本进行了如下筛选: (1) 剔除了观测期间 ST、* ST、 PT 的上市公司;
(2) 剔除了金融、 保险业、 房地产业的上市公司; (3) 剔除了关键财务数据缺失和明显存在数据偏差的

上市公司样本。 为避免极端值干扰带来的统计偏误, 对所有连续变量数据进行了前后各 1%缩尾处理。
(二) 模型构建

本文的关键在于考察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 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lngreenijt = α + βlndgovjt +X′ijtγ +ui +λ t +ε ijt (1)

其中, 下标 i、 j、 t 分别表示企业、 城市和年份。 被解释变量 lngreenijt 代表位于城市 j 的企业 i 在 t 年
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核心解释变量 lndgovjt 代表企业所在城市 j 在 t 年的数字政府建设指数; X′ 是企业和

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合集。 ui 是企业固定效应, λ t 是年份固定效应, ε ijt 是随机扰动项。 α 表示常数项, β 是

参数, 若 β 显著为正, 则能够证明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三)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本文采用企业绿色发明专利授权数量加一取对数的方式衡量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原因在于: 第

一, 现有研究中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衡量主要分为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 相较于研发费用等投入指标而

言, 专利数据中绿色与非绿色的划分基于 WIPO 认定的国际通行标准, 数据较为准确和规范, 能够更好地

识别企业专门用于绿色创新的资源投入水平。 第二, 相较于绿色专利申请数量, 绿色专利授权数量具有

较高的审核标准, 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企业实际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第三, 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

相比, 发明专利的质量和价值更高, 更能体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过程的复杂性和系统性。
2. 解释变量: 数字政府建设指数

目前学术界对数字政府建设程度的测定尚未有统一标准。 本文借鉴刘文革等 (2024) [30] 的方法, 以

各城市政府工作报告中与数字政府建设相关的词频为基础, 结合文本分析技术和机器学习技术刻画各城

市数字政府建设指数。
首先, 参考 《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等中央层面

关于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政策文件, 提取出与数字政府建设相关的关键词, 包括 “数据上云” “城市大

脑” “政务微信” 等 102 个关键词, 形成数字政府建设关键词词库①。
其次, 把上述词库扩充到 Python 软件的 Jieba 库中, 并利用该程序进行自然语言处理, 对 2007—2023

年间各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文本进行分词处理, 同时剔除语气词、 介词、 连接词等, 统计得到各城市政

府工作报告中数字政府建设关键词词频。
再次, 为提高文本分析的精准性, 突出关键词的重要程度, 利用机器学习下的词频—逆文本率方法

(TF—IDF) 对基础的关键词词频进行处理。 具体计算公式为:

TF—IDF jt = ∑
ω

{ln[ tf jt(ω) + 1] × ln[RE t / ret(ω) + 1]} (2)

其中, ln[ tf jt(ω) + 1] 表示城市 j 在 t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数字政府建设关键词词频 (TF), ln[RE 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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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由于篇幅限制, 数字政府建设相关的关键词未在正文中列示, 留存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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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ω) + 1] 表示逆文本频率指数 (IDF), RE t 为 t 年获取的政府工作报告总量, ret(ω) 为 t 年包含关键词 ω
的政府工作报告数量。

最后, 为了避免因各城市政府财力不同造成数字政府建设执行力度的差异, 计算每年各地方政府财

政支出 ( fiscal) 与全国财政支出 ( fiscal_all) 的比率, 并对上述比率进行加权调整, 如式 (3) 所示, 得

到数字政府建设指数 lndgov。

lndgovjt =TF—IDF jt ×
fiscal jt

fiscal_allt
(3)

3. 控制变量

为尽可能缓解遗漏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 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17,21,30] , 纳入一系列企业和城市层

面的控制变量。 (1) 企业规模 (Size): 使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表示; (2) 企业年龄 (Age): 使用当年年

份减企业开业年份加一取对数表示; (3) 企业资产负债率 (Lev): 使用企业年末总负债与年末总资产的

比值表示; (4) 企业净资产收益率 (Roe): 使用企业净利润与净资产的比值表示; (5) 企业流动比率

(Cr): 使用企业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表示; (6) 企业董事会规模 (Board): 使用董事会人数的对

数表示; (7) 企业股权集中度 (Top10): 使用前十大股东持股总数与总股数的比值表示; (8) 企业市场

势力 (Market): 使用企业销售成本与营业收入的比值加一取对数表示; (9)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 lnpg-
dp): 使用城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对数表示; (10) 城市产业结构 (Stru): 使用城市第三产业增加

值占 GDP 的比重表示; (11) 城市人力资本水平 (Peo): 使用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城市总人口的

比重表示; (12) 城市对外开放程度 (Open): 使用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 GDP 的比重表示。
(四) 变量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1 所示。 数字政府建设指数 ( lndgov) 均值为 0. 094
 

8, 标准差为

0. 131
 

6, 最小值为 0. 000
 

0, 最大值为 0. 672
 

9, 指数分布呈现右偏态分布特征, 这表明各城市数字政府建设

程度具有一定差距, 多数地区建设水平仍然偏低, 仅少数地区达到较高水平。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lngreen) 的均值为 0. 304
 

0, 标准差为 0. 671
 

6, 数据离散程度较大, 这表明不同企业间绿色创新水平有一定

的差异,
 

并且一些企业的绿色创新产出存在提升空间。
 

总体来看,
 

各个变量的取值均较正常, 符合实际规律。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lngreen 34
 

224 0. 304
 

0 0. 671
 

6 0. 000
 

0 3. 367
 

3

lndgov 34
 

224 0. 094
 

8 0. 131
 

6 0. 000
 

0 0. 672
 

9

Size 34
 

224 1. 223
 

0×1010 3. 153
 

2×1010 4. 915
 

3×108 2. 3567×1011

Age 34
 

224 18. 041
 

0 6. 207
 

2 5. 000
 

0 35. 000
 

0

Lev 34
 

224 0. 395
 

2 0. 195
 

6 0. 047
 

9 0. 838
 

0

Roe 34
 

224 0. 065
 

6 0. 104
 

0 -0. 481
 

6 0. 307
 

0

Cr 34
 

224 2. 817
 

5 3. 034
 

0 0. 341
 

2 19. 271
 

0

Board 34
 

224 8. 525
 

9 1. 701
 

3 5. 000
 

0 15. 000
 

0

Top10 34
 

224 0. 592
 

3 0. 152
 

8 0. 237
 

2 0. 906
 

0

Market 34
 

224 0. 407
 

3 0. 341
 

9 0. 013
 

8 1. 928
 

0

lnpgdp 34
 

224 11. 472
 

4 0. 549
 

6 9. 797
 

0 12. 223
 

4

Stru 34
 

224 0. 562
 

6 0. 134
 

3 0. 281
 

0 0. 848
 

5

Peo 34
 

224 0. 044
 

4 0. 032
 

2 0. 002
 

1 0. 130
 

9

Open 34
 

224 0. 026
 

2 0. 016
 

7 0. 000
 

4 0. 08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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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2 报告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 其中, 列 (1) 是未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

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列 (2) 是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 两列的结果均显

示, 数字政府建设指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且通过了 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数

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促进辖区内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具体来看, 根据列 (2) 的回归结果, 在控制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 数字政府建设指数每增加 1%, 辖区内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平均提高 0. 129
 

8%。 由此

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设 1。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lndgov 0. 152
 

8∗∗∗ 0. 129
 

8∗∗∗

(0. 040
 

3) (0. 043
 

2)

Size 0. 222
 

3∗∗∗ 0. 148
 

6∗∗∗

(0. 022
 

7) (0. 022
 

8)

Age -0. 049
 

6∗ 0. 000
 

8

(0. 029
 

3) (0. 154
 

6)

Lev -0. 025
 

9 -0. 012
 

1

(0. 054
 

1) (0. 050
 

5)

Roe -0. 027
 

8 -0. 029
 

4

(0. 069
 

2) (0. 042
 

4)

Cr 0. 007
 

5∗∗∗ 0. 006
 

0∗∗∗

(0. 001
 

9) (0. 002
 

1)

Board -0. 083
 

2∗ -0. 086
 

4∗∗

(0. 042
 

8) (0. 039
 

4)

Top10 -0. 147
 

2∗ 0. 182
 

0∗∗

(0. 085
 

0) (0. 091
 

7)

Market -0. 101
 

0∗∗∗ -0. 122
 

9∗∗∗

(0. 014
 

5) (0. 030
 

0)

lnpgdp 0. 115
 

1∗∗∗ 0. 010
 

5

(0. 019
 

6) (0. 040
 

8)

Stru 0. 213
 

3∗ 0. 533
 

7∗∗∗

(0. 109
 

1) (0. 154
 

8)

Peo 0. 099
 

8 -1. 802
 

8∗∗

(0. 394
 

2) (0. 751
 

7)

Open -0. 920
 

7 0. 299
 

1

(0. 686
 

8) (0. 555
 

1)

常数项 -5. 614
 

5∗∗∗ -3. 234
 

2∗∗∗

(0. 549
 

7) (0. 632
 

2)

企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4
 

224 34
 

224

R2 0. 195
 

4 0. 638
 

4

　 　 注:∗∗∗ 、∗∗和∗分别表示在 1%、 5%和 10%的水平下显著, 括号内数值表示城市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后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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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内生性分析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借鉴孙伟增和郭冬梅 (2021) [31] 的方法, 首先计

算各城市在 1984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 由于该数据是截面形式, 需要引入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变量以满

足面板数据的要求, 因此采用 1984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与上一年全国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的交互项作为

数字政府建设指数的工具变量 ( IV)。
工具变量选取主要基于两方面考虑: 一方面, 数字政府建设基于城市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 固定电

话数量等传统通信基础设施的普及程度反映了当时城市的信息流通能力, 与后续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发

展存在相关性, 可以预见历史上城市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越多, 未来的数字政府建设程度可能更高, 满足

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 另一方面, 1984 年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是历史数据, 难以对当前企业的绿色技术

创新产生直接影响, 满足工具变量排他性的要求。
表 3 的列 (1) 和列 (2) 显示了利用工具变量进行 2SLS 的回归结果, 第一阶段的回归系数在 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满足了相关性约束; 第二阶段回归系数也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 说明在采用工具变

量回归后, 基准回归结果仍然稳健, 在考虑内生性后, 数字政府建设依然可以显著促进辖区内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 另外, 从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和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来看, 工具变量的选取满

足先前的研究假设。

表 3　 内生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工具变量 ( IV) 0. 025
 

2∗∗∗

(0. 007
 

5)

lndgov 0. 760
 

3∗∗∗

(0. 240
 

9)

Kleibergen-Paap
 

rk
 

LM 6. 292

[0. 002]

Cragg-Donald
 

Wald
 

F 2
 

478. 252

{16. 38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2
 

468 32
 

468

　 　 注: 使用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进行 IV 可识别性检验, [] 内为该统计量的 P 值; 使用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进行弱工具

变量检验, {} 内为弱工具变量识别检验在
 

10%
 

水平上的临界值。

(三) 稳健性检验①

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
第一, 替换变量度量方法。 为了避免变量测度误差对结果造成的偏误, 分别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核心

解释变量重新进行回归。 在被解释变量方面, 采用企业绿色发明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量之和进行

衡量。 在核心解释变量方面, 改变计算逆文本频率 ( IDF) 的方法, 剔除时间维度, 使用全样本年限的

RE 和 re (ω) 重新测度数字政府建设指数。 第二, 排除同期政策干扰。 为了排除样本期间内的其他相关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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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干扰, 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政策、 “宽带中国” 试点城市政

策、 国家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是否实施的哑变量。 第三, 加入更多固定效应变量。 为了避免城市和行业层

面不随时间变化的重要因素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造成的影响, 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入城

市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 第四, 更换回归模型。 由于企业绿色专利数据中有许多零值, 存在截尾数

据特征, 采用 Tobit 模型进一步回归。 另外, 考虑到企业绿色专利数据具有计数数据的特点, 采用 Poisson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五, 更换聚类层级。 为了进一步排除地区、 行业层面相关因素及时间序列自相

关因素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 将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年份和行业—年份层面。 以上回归结果中, 数字

政府建设指数的系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
(四) 机制分析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 数字政府建设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和强化环境规

制实施三个机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本文采用相关模型进行影响机制分析。
Mechanismijt = α + βlndgovjt +X′ijtγ +ui +λ t +ε ijt (4)

其中, Mechanismijt 代表机制变量, 其余变量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 参数 β 是数字政府建设对机制

变量的影响效应。
1.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数字政府建设能够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进而影响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首先, 考

虑到制度性交易成本难以直接测度, 且最可能隐匿在企业管理费用中, 借鉴万华林和陈信元 (2010) [32]

的方法, 采用经调整后的营业管理费用作为制度性交易成本 (Tcost) 的代理变量, 具体为: (营业管理费

用-高管薪酬-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的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 营业总成本。 该值越大, 表明企业所

承担的制度性交易成本越高。 其次, 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 政府往往是关键资源配置者之一, 这时企业

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可能主要体现为寻租成本[32] , 借鉴陈骏和徐捍军 (2019) [33] 的方法, 利用超额管理费

用衡量企业寻租成本 (Rent), 以此作为反映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的另一个代理变量。 表 4 中以 Tcost 和
Rent 为机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 两种衡量方式下, lndgov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 说明数字政府建设能

够提高政府治理服务效能, 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有利于企业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绿色创新活动

中, 假设 2 得到了验证。

表 4　 影响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Tcost Rent Asy lnanalyst Invest Invest_other

lndgov -0. 012
 

9∗∗ -0. 010
 

7∗∗∗ -0. 083
 

1∗∗∗ 0. 117
 

4∗∗ 0. 013
 

0∗∗∗ 0. 020
 

7∗∗

(0. 005
 

4) (0. 004
 

1) (0. 016
 

4) (0. 058
 

4) (0. 005
 

0) (0. 009
 

2)

常数项 0. 287
 

6∗∗∗ -0. 112
 

1 5. 875
 

2∗∗∗ -13. 454
 

0∗∗∗ 0. 566
 

9∗∗∗ 0. 680
 

4∗∗∗

(0. 079
 

1) (0. 079
 

1) (0. 284
 

7) (1. 060
 

6) (0. 106
 

0) (0. 151
 

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32
 

812 33
 

702 34
 

155 34
 

222 32
 

500 32
 

500

R2 0. 779
 

9 0. 646
 

1 0. 763
 

8 0. 708
 

4 0. 840
 

4 0. 754
 

8

2. 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

信息获取能力是高质量创新的重要基础, 打破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不对称能够有效支撑企业绿色

技术创新。 本文采用两个指标衡量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 第一, 借鉴宋敏等 (2021) [34] 的研究, 从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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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交易资料入手, 对收益率反转指标、 非流动性比率指标以及流动性比率进行主成分分析, 进而形成

信息不对称综合指数 (Asy)。 该指标越大, 企业面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 第二, 借鉴韩国高等

(2022) [35] 的做法, 采用分析师跟踪人数加一取对数 (lnanalyst) 进一步衡量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 该指

标越大表明该上市公司对外界信息的获取能力越强, 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水平越低。 结果显示, 表 4 中以

Asy 为机制变量的列中数字政府建设指数回归系数显著为负, 以 lnanalyst 为机制变量的列中数字政府建设

指数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上述结果说明数字政府建设改善了企业信息环境, 有效缓解了企业信息不对称,
进而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 假设 3 得到验证。

3. 强化环境规制实施

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提升政府环境治理水平, 强化环境规制的实施, 促使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 由

于目前企业层面缺少较为可靠的方式直接衡量企业受到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影响强度, 因此借鉴阳镇等

(2024) [29] 的做法, 采用企业环保投资额与营业总收入的比值 (Invest) 间接衡量。 当企业受到较大的环境规

制影响时, 其会增加环保投资。 此外, 为保证稳健性, 选取企业环保投资额与总资产的比值 ( Invest_other)
进一步佐证。 表 4 中以 Invest 和 Invest_other 为机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说明数字政

府建设增加了企业环保领域投资, 从侧面反映了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实施的强化, 假设 4 得到了验证。
(五) 异质性分析

1. 规模优势差异

根据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企业规模与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存在着正相关关系, 因此数字政府建设对

于不同规模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 本文根据企业总资产中位数将高于中位数的样本划

为大规模企业, 其余为小规模企业, 进行分样本回归。 表 5 列 (1) 展示了大规模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
列 (2) 展示了小规模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 当企业规模较大时, 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

进作用更为明显; 当企业规模较小时, 这种促进作用不明显。 可能的原因在于: 由于绿色创新对经济效

应和生态效应的双重要求, 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具有较高的技术和资金门槛, 而大规模企业拥有较强的资

源调配能力和风险承担能力, 数字政府建设所带来的资源红利和信息红利能够使得大企业更加高效地整

合绿色创新资源, 发挥规模优势, 提升绿色技术的研发效率。

表 5　 异质性分析分析结果 1

变量 (1) (2) (3) (4)

lndgov 0. 187
 

7∗∗∗ 0. 004
 

1 0. 431
 

1∗∗∗ 0. 050
 

1

(0. 051
 

5) (0. 021
 

2) (0. 145
 

5) (0. 031
 

8)

常数项 -4. 377
 

7∗∗∗ -1. 953
 

4∗∗∗ -2. 935
 

5∗∗∗ -3. 323
 

1∗∗∗

(1. 004
 

7) (0. 477
 

3) (1. 053
 

2) (0. 846
 

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6
 

957 16
 

937 6
 

380 23
 

903

R2 0. 693
 

7 0. 544
 

5 0. 648
 

8 0. 648
 

7

组间差异 0. 002∗∗∗ 0. 000∗∗∗

　 　 注: 组间差异是基于 Bootstrap 的费舍尔组合检验, 重复抽样 1
 

000 次, 得到的系数差异 P 值。

2. 行业特征差异

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环境改善的独特属性, 不同行业企业由于污染等级不同而面临分级差异化的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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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控措施。 本文依据生态环境部发布的 《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 按照企业是否属于重污

染行业将样本分为两组进行回归。 表 5 列 (3) 是重污染企业样本的回归结果, 列 (4) 是非重污染企业

样本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只有重污染企业样本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显著为正, 且费舍尔法检验得到

的经验 P 值为 0, 这说明数字政府建设促进了重污染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而对非重污染企业没有显著

影响。 可能的原因在于: 在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 数字政府建设使重污染企业面临

着政府部门更为严格的监管, 其环境违规成本更高, 重污染行业企业通过绿色创新实现转型的边际收益

更大。
3. 地理区位差异

由于中国幅员辽阔, 各区域之间的经济水平、 产业结构、 开放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数字基础设施水

平和生态文明建设压力都有所不同。 本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标准将企业所在城市按照所处区位划分

东、 中和西三组进行分样本回归。 表 6 列 (1)—列 (3) 分别展示了东、 中和西部地区样本的回归结果。
可以看出, 数字政府建设仅对东部地区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对中西部地区的企

业这种促进作用不明显。 可能的原因在于: 相较于中西部地区, 东部地区数字政府建设的顶层设计更完

善, 跨部门协同治理水平更高, 能更高效地减少企业合规成本, 环境规制的精准性更强。 东部城市数字

基础设施水平与覆盖面均相对较高, 数字政府建设所需的硬件条件较好, 同时东部地区相对发达的经济

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也提高了企业对高质量环境的需求。 因此, 受制于客观基础条件和主观需求意识的

双重限制, 数字政府建设尚未发挥对中西部地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
4. 产权保护差异

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激励创新的重要手段。 本文按照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

的中位数, 将样本划分为高知识产权保护和低知识产权保护两组, 进行分组回归。 根据表 6 列 (4) 所

示, 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大的地区, 数字政府建设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根据表 6 列 (5) 所示,
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小的地区, 数字政府建设未能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可能的原因在于: 地

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越大, 企业更放心地参与和利用数字政府的信息共享平台, 不用担心其他组织的

“搭便车” 行为带来的溢出损失, 有效修正了绿色创新产出的外部性, 同时数字政府建设带来专利授予的

审批效率和专利案件的司法效率提升[30] , 促使当地企业更愿意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表 6　 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 2

变量 (1) (2) (3) (4) (5)

lndgov 0. 118
 

0∗∗∗ 0. 325
 

5 -0. 099
 

4 0. 078
 

6∗∗ 0. 108
 

3

(0. 030
 

9) (0. 234
 

7) (0. 154
 

7) (0. 032
 

7) (0. 069
 

1)

常数项 -3. 465
 

9∗∗∗ -3. 540
 

3∗∗∗ -1. 257
 

1 -1. 623
 

3∗ -3. 537
 

6∗∗∗

(0. 850
 

0) (1. 340
 

5) (1. 425
 

6) (0. 889
 

0) (0. 851
 

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4
 

802 5
 

385 4
 

008 14
 

086 15
 

995

R2 0. 658
 

9 0. 582
 

1 0. 572
 

9 0. 656
 

5 0. 673
 

6

组间差异 0. 021∗∗ 0. 018∗∗ 0. 026∗∗ 0. 092∗

　 　 注: 组间差异是基于 Bootstrap 的费舍尔组合检验, 重复抽样 1
 

000 次, 得到的系数差异 P 值。 其中, 对于东中西部的组间差异检验表

列 (1) 是东中部之间的组间差异 P 值, 列 (2) 是中西部之间的组间差异 P 值, 列 (3) 是东西部之间的组间差异 P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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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论与建议

(一) 研究结论

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数字技术与体制机制融合的重要举措, 对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具有重要

意义。 数字政府建设通过技术赋能与制度赋能, 提高企业绿色创新的意愿和能力, 进而带来经济增长与

环境保护的双重收益。 研究发现, 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在考虑内生性

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 通过机制分析发现, 数字政府建设主要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

本、 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 强化环境规制实施来推动企业开展绿色技术创新活动。 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
数字政府建设对于大规模企业、 重污染行业企业以及东部地区的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地区的企

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
(二)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 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 持续深化高质量数字政府建设, 增强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支持作用。 本文研究发现, 数字政

府建设对大规模企业、 重污染行业企业、 东部地区企业, 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地区企业的企业绿

色技术创新, 促进作用更强。 据此, 要着力提高数字政府建设的质量, 持续提升数字政府治理效能。 现

阶段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政策, 从 “高效办成一件事” 入手, 建设了一批政务平台, 但是这些平台

存在着重复率高、 数据质量差、 维护升级慢等问题, 这需要进一步探索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路径。 具体

实践上, 一方面, 明确业务部门与数据管理部门的权责和协调关系, 完善数字政府相关工作的规章制度

和考核体系, 破解政府数字化过程中存在的权力碎片化、 管理碎片化和流程碎片化问题。 另一方面, 各

地方财政可以出台专项资金支持数字平台的维护、 升级与改造, 并且注意意见收集反馈, 从用户体验角

度优化数字政务服务流程和应用设计, 提升数字政府建设的智慧性。
第二, 要打通数字政府建设赋能经济社会绿色全面转型的传导渠道。 本文发现, 数字政府建设通过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强化环境规制实施三项机制发挥绿色创新的驱动作用。 具体而

言, 一是进一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让 “数据多跑腿, 企业少跑路”, 优化行政审批流程, 强化政务部门

服务意识, 规范政府涉企收费和罚款,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切实降低企业在制度性事务上的资源消耗,
使企业能够将更多资源投入绿色技术研发。 二是依托数字政府平台, 扩大公共数据和政策信息的精准推

送与开放共享, 改善企业信息获取环境, 降低绿色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三是考虑建立覆盖多部

门的生态环境综合管理信息化平台, 提升生态环境综合预警、 监测、 分析水平; 同时可考虑将更多企业

绿色创新相关指标纳入激励型环境规制政策的评估范围, 作为环保补贴和绿色信贷发放的重要依据, 引

导企业形成 “创新—减排—激励” 的良性循环。
第三, 要注重政府数字治理的精准性, 制订差异化政策方案。 本文的研究表明大规模企业、 重污染

企业、 位于东部地区企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能更显著地受益于数字政府政策。 因此,
相关政策应避免 “一刀切” 的推进方式, 以满足不同企业的多样化需求。 一是针对小规模企业在绿色技

术创新中面临的规模劣势, 强化数字政府建设与财政、 金融、 人才政策的协同一致, 弥补其在资源获取

和风险承担方面的不足。 二是要重视数字政府建设的区域差异性, 加快中部革命老区、 西部欠发达地区

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采取对口帮扶、 专项补贴等政策, 鼓励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数字化、 智能化和

绿色化转型。 三是要加强数字技术在知识产权保护全流程中的应用, 形成自觉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社会

氛围, 进而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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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number
 

of
 

green
 

patent
 

grants
 

in
 

China
 

has
 

shown
 

a
 

gradual
 

upward
 

trend.
 

However,
 

the
 

majority
 

of
 

green
 

innovation
 

outputs
 

have
 

originated
 

from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ions
 

such
 

as
 

universi-
ties,

 

whereas
 

enterprises
 

have
 

not
 

assumed
 

a
 

leading
 

role
 

in
 

gree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eanwhile,
 

digital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have
 

been
 

booming
 

and
 

integrated
 

into
 

all
 

area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synergistic
 

transformation
 

toward
 

digitalization
 

and
 

greening
 

is
 

crucial
 

for
 

strengthening
 

firms􀆳
 

capacity
 

for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Unlike

 

prior
 

studies
 

that
 

primarily
 

examined
 

digitalization
 

from
 

an
 

internal
 

corporate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xtends
 

the
 

analysis
 

of
 

its
 

impact
 

on
 

green
 

development
 

to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t
 

the
 

city
 

level.
 

This
 

paper
 

em-
ploys

 

text
 

analysis
 

of
 

government
 

work
 

reports
 

to
 

capture
 

the
 

level
 

of
 

digital
 

government
 

development.
 

Based
 

on
 

data
 

from
 

China􀆳s
 

A-share
 

listed
 

firms
 

from
 

2007
 

to
 

2023,
 

this
 

paper
 

empiricall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digital
 

govern-
ment

 

construction
 

on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effectively
 

promotes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o
 

address
 

potential
 

endogeneity
 

concerns,
 

this
 

paper
 

employs
 

an
 

instrumental-variable
 

approach
 

using
 

2SLS.
 

Additionally,
 

robustness
 

is
 

tested
 

using
 

various
 

methods,
 

including
 

variable
 

substitution
 

and
 

model
 

substitu-
tion.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primarily
 

drives
 

enterprise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reducing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costs,
 

alleviating
 

information
 

asymmetry
 

among
 

enterprises,
 

and
 

strengthen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nforcement.
 

This
 

paper
 

examines
 

heterogeneity
 

by
 

grouping
 

firms
 

according
 

to
 

size,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geographic
 

location
 

for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exerts
 

a
 

stronger
 

effect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large-scale
 

enterprises
 

and
 

heavily
 

polluting
 

enterprises.
 

Enterprises
 

located
 

in
 

eastern
 

regions
 

and
 

in
 

regions
 

with
 

strong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
tion

 

experience
 

a
 

stronger
 

effect
 

of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The
 

result
 

indi-
cates

 

that
 

the
 

impact
 

of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varies
 

across
 

enterprise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olicy
 

implications.
 

First,
 

more
 

proactive
 

measures
 

should
 

be
 

undertaken
 

to
 

advance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improving
 

its
 

quality.
 

Second,
 

digital
 

gov-
ernment

 

construction
 

should
 

be
 

leveraged
 

to
 

optimize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by
 

reducing
 

institutional
 

transaction
 

costs
 

for
 

enterprises
 

and
 

alleviating
 

their
 

burdens,
 

while
 

simultaneously
 

strengthening
 

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rough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platform.
 

Third,
 

differentiated
 

poli-
cies

 

should
 

be
 

formulated
 

to
 

provide
 

targeted
 

support
 

according
 

to
 

enterprise
 

scale,
 

industry
 

sector,
 

and
 

geographic
 

location.
Keywords:

 

digital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green
 

technology
 

innovation;
 

green
 

transformation;
 

digital
 

trans-
form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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